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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湖南农业大学
优秀学生海外访学基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湖南农业大学优秀学生海外访学基金管理办法》已经

学校审定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湖南农业大学优秀学生

海外访学基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湘农大〔2018〕22 号）同时

废止。

特此通知。

湖南农业大学

2020 年 7月 2日

湘农大发〔2020〕6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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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农业大学
优秀学生海外访学基金管理办法

第一条 学校鼓励大学生赴海外（含港澳台地区）高校、

科研机构、企业或国际组织进行学习、交流或实习（以下简

称“海外访学”），设立“湖南农业大学优秀学生海外访学

基金”（以下简称“海外访学基金”）。为进一步做好海外

访学基金的管理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校在籍全日制博士研究生、硕

士研究生和本科生。

第三条 学校设立海外访学基金工作领导小组(以下简

称“领导小组”)，由分管外事工作的校领导任组长、协管外

事工作的校领导任副组长，教务处、研究生院、科学技术处、

学生工作处、计划财务处、国际交流与合作处（国际教育学

院）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。领导小组主要职责为制定（修订）

海外访学基金管理办法、开展访学项目效益评价。领导小组

下设工作小组。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国际交流与合作处（国际

教育学院），主要职责为组织访学项目申报、评审和日常管

理工作，协同有关部门检查访学项目执行情况。

第四条 海外访学基金来源及管理。学校年初从预算经

费中安排海外访学专项经费，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处（国际教

育学院）负责统筹管理。

第五条 海外访学基金资助原则：

（一）优先资助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访学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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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不列入资助范围。

（三）已获得国内外各类全额资助的访学项目不列入资

助范围。

（四）未经学校审批和备案的访学项目不列入资助范围。

第六条 海外访学基金资助为一次性资助，设 A、B、C、

D、E五个类别（币种为人民币）。

（一）A 类：访学时间超过一年（含）或一学年（含）

的，资助额度为 1.5 万元（欧美澳地区）和 1.2 万元（亚洲

地区）。

（二）B 类：访学时间超过六个月（含）或一学期（含）

的，资助额度为 0.8 万元（欧美澳地区）和 0.6 万元人民币

（亚洲地区）。

（三）C 类：访学时间超过 3 个月（含）但不足一学期

的，资助额度为 0.5 万元（欧美澳地区）和 0.3 万元（亚洲

地区）。

（四）D 类：访学时间超过 1 个月（含）但不足 3个月

的，资助额度为 0.2 万元。

（五）E 类：访学时间少于 1个月的，资助额度为 0.1

万元。

资助标准

访学类别
欧美澳地区 亚洲地区

A类 1.5万元 1.2 万元

B类 0.8万元 0.6 万元

C类 0.5万元 0.3 万元

D类 0.2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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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类 0.1 万元

第七条 申请者应具备的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在籍学生。

（二）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遵守宪法和

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。

（三）完成访学项目并已按期返校，海外访学的内容与

其所学专业具有相关性。

第八条 申请时间及程序：

（一）工作小组办公室每年5月组织开展访学基金申报、

审核及发放工作。

（二）学生个人申请，所在学院审核，并提供以下申请

材料：

1．《湖南农业大学优秀学生海外访学基金资助申请表》；

2．海外访学接收单位的邀请函或接收函；

3．海外访学证明材料：原始成绩单/科研证明/实习证

明/学术活动证明/资格考试/选题报告记录表/获奖证书等；

4．海外访学总结；

5．护照/港澳通行证/台湾通行证个人信息页、出入境

证明；

6．学校财务系统登记认可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号。

（三）领导小组审核访学基金资助申报情况并公示。

（四）经领导小组审核、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工作小组按

期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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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领导小组定期对学生海外访学项目执行情况和

效益开展检查和评价，对执行情况不理想的访学项目可终止

资助。

第十条 学生海外访学期间，未按规定的时间完成规定

的访学任务，出现考试不合格、违纪、违反当地或我国法律

法规等情况，或擅自提前回校、逾期不归、转至其它国家或

地区的，不予资助。

第十一条 学生在完成海外访学任务后，应积极配合参

加国际交流与合作处举办的讲座、活动等，介绍海外访学情

况，鼓励其他学生积极申报海外访学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处（国际教育学

院）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湖南农业大

学优秀学生海外访学基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湘农大〔2018〕22

号）同时废止。

湖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0年 7月 2日印发


